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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10年度審評字第 63號 

請  求  人  何ＯＯ   

            莊ＯＯ  

受評鑑法官  陳ＯＯ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本件不付評鑑。 

理    由 

一、 本件請求人莊ＯＯ及何ＯＯ請求意旨略以：受評鑑法官

承審 109年度簡字第Ｏ號恐嚇案（下稱系爭案件）時，

明知案件被告即請求人何ＯＯ未承認犯罪，竟於審理系

爭案件時不開庭調查證據，即判決被告有罪，故有法官

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所示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

規定之違失事由，依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請

求個案評鑑。 

二、 按「法官有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下列人員

或機關、團體認為有個案評鑑之必要時，得請求法官評

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一、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官

3 人以上。二、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上級機關或所屬

法院對應設置之檢察署。三、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轄

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性律師公會。四、受評鑑法官所

承辦已終結案件檢察官以外之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

又「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官評

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一、個案評鑑事件之請

求，不合第 35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法官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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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條第 1 項及第 37 條第 1 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個

案評鑑事件，請求人莊ＯＯ與何ＯＯ共同出具「移送陳

ＯＯ法官評鑑書」，向本會就承審系爭案件之法官陳Ｏ

Ｏ請求個案評鑑，然莊ＯＯ既非系爭案件之當事人或犯

罪被害人，亦非得請求法官個案評鑑之人員或機關、團

體，核與法官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不符，無從向

本會提出法官個案評鑑請求，且此請求人之不適格，無

法補正，其請求於法不合。本件請求人莊ＯＯ請求法官

個案評鑑既不合法官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故有法官

法第 37條第 1款之不付評鑑事由，合先敘明。 

三、 另按「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

由。」「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官

評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四、就法律見解請求

評鑑。七、請求顯無理由。」法官法第 30條第 3項、第

37 條第 4 款及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憲法第 80 條

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

形式之干涉；司法自主權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

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不得違反審判獨立之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 530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現行法官評鑑

程序之進行，應本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兼顧評鑑功能

之發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程序保障，且不得影

響審判獨立，以貫徹憲法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之意旨。 

四、 經查： 

（一） 刑事審判因踐行言詞辯論、公開直接審理原則，致程

序繁複，對國家資源及當事人時間、勞力造成極大負

擔，是若不問案件繁簡輕重，一律適用相同程序，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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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影響原須投入較大資源案件之進行，此非有礙國家

刑罰權之實現，亦有害人民權益，故若案件所犯罪名

非屬重罪，且案情明確，所應科亦屬輕刑，倘仍依通

常程序審判，不啻程序浪費，且對被告未必有利，故

就此類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449條以下設有簡易

程序以為因應。 

（二） 按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者，應提起公訴。若檢察官依其偵查所得證據，認被

告有犯罪嫌疑，且審酌案件情節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者，得以書面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此聲請與

起訴具有同等效力。又受理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法

院，若斟酌案件情形，認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

被告雖未自白，然依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被告犯

罪者，得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而依檢察官前揭聲請，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 1項、第

451條第 1項及第 3項與第 44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另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 1項但書規定，法院認如有

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然此之「訊問」，並非

等同「辯論」程序，僅係就所欲釐清事項所為之詢問，

要與通常程序詰問程序有別，是亦不脫書面審理之範

疇。 

（三） 系爭案件之被告即請求人何ＯＯ雖未於偵查中自白

犯罪，惟檢察官係依請求人何ＯＯ之供述、證人（即

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指）述及請求人何Ｏ

Ｏ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與翻拍畫面等證據，認

已足認定請求人何ＯＯ具有犯罪嫌疑，而向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分由受評鑑法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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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受評鑑法官依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卷證資

料加以審核，認檢察官就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

已提出相當之證據，被告即請求人何ＯＯ雖未於偵查

階段自白犯行，受評鑑法官自形式上觀之，尚無明顯

認定被告無成立犯罪之可能，而判斷檢察官之起訴已

逾越法定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門檻，即依職權就

卷內資料綜合判斷而形成心證，認定被告即請求人何

ＯＯ對告訴人所為構成刑法第 305 條之恐嚇危安犯

行，且無刑事訴訟法第 451條之 1第 4項但書所列不

宜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情形，即以簡易判決論請求人何

ＯＯ犯恐嚇危安罪，此屬受評鑑法官認定事實、適用

法律而為之訴訟上判斷，屬審判核心領域之事項，本

會尚難介入審查。故請求人指稱受評鑑法官未開庭調

查證據即為判決，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所

示之違失行為，並無理由。 

五、 綜上所述，請求人莊ＯＯ既非系爭案件之當事人，且請

求人何ＯＯ前揭所指既屬法官獨立審判之範疇，非法官

法所定應予審查之事項，故有法官法第 37條第 1款「個

案評鑑事件之請求，不合第 35 條第 1 項之規定」、第 4

款「就法律見解請求評鑑」及第 7款「請求顯無理由」

之不付評鑑事由，自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又因本件不

付評鑑之事由已如上述，且請求人莊ＯＯ亦非系爭案件

之當事人，故其於 110 年 8 月 20 日閱卷之聲請核無必

要，附此敘明。 

六、 依法官法第 37 條第 1 款、第 4 款及第 7 款規定，決議

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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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鄭  瑞  隆 

委  員    王 正 嘉 

委  員    王  俊  彥（請假） 

委  員    沈 麗 娟 

委  員    林  志  潔（請假） 

委  員    林  俊  宏 

委  員    姜  長  志 

委  員    柯  志  民 

委  員    莊  喬  汝（請假） 

委  員    郭  玲  惠 

委  員    廖  福  特 

委  員    蔡  守  訓 

委  員    盧  世  欽 

（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2 4 日 

書記官    賴  俊  宏 


